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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醫療法人醫療機構歇業之辦理程序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

　　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  一、依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 0 6年 1 2月 2 7日中市衛醫字第

　　　1060132225號函辦理。

  二、查醫療機構之歇業，屬醫療法人社員總會（醫療社團法人）/

　　　董事會（醫療財團法人）之審核職權，爰醫療法人醫療機構之

　　　歇業，應經社員總會/董事會議討論作成決議後，始得為之。

  三、醫療法人於申請醫療機構歇業前，應先將社員總會/董事會會

　　　議紀錄函報本部備查，再檢具本部備查函文、社員總會/董事

　　　會會議紀錄與病人轉診、轉院及病歷資料之保存計畫向衛生局

　　　辦理歇業，另為利醫療法人附設機構之管理，各衛生局並應於

　　　完成歇業程序後函知本部。

  四、衛生局於辦理上開醫療機構之歇業過程中，應督導其妥適安排

　　　原收治病人之安置，並應依醫療法第70條規定處理相關病歷資

　　　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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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、上開事項除請各衛生局配合辦理外，請轉知轄內各醫療法人配

　　　合辦理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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